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上訴人    吳明燮 

訴訟代理人  張啟祥律師

            蔡宜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

國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4％，餘

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

    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民國85年7月22日起任職於上訴人，

於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

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於100年6

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公司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

離職。被上訴人於離職前曾簽訂保密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離職

時，或因故被終止雇用時，應將其所持有之乙方(即上訴

人，下同)任何財產、文件、資料及與乙方或其業務有關之

備忘錄、往來函件、記錄、手稿、圖稿、統計表或其他文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以及影印本等交付乙方，不得擅自留存或影印」、第7條約

定：「甲方若違反本契約之規定，乙方尚得請求甲方支付新

臺幣壹佰參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請求甲方賠償乙

方因此所受損害」，是被上訴人於離職後自不得留存上訴人

之文件，否則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在其與上訴

人之訴訟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

位所示之屬於上訴人之文件，違反前開約定，應依約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以每份文件新臺幣(下同)30萬元計算，被上訴

人共應給付120萬元(計算式：30萬×4份=120萬)之違約金。

為此，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約定內容觀之，應屬一

次性之主張，不得以單次性或個別性之多次重覆請求，上訴

人前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

性違約金，業經原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0號判決（下稱勞

訴字70號判決）判命被上訴人賠償260萬元違約金確定在

案；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應

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80萬元，亦經本院110年勞上字第51號判

決判命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下稱另案違約金判決)，上訴人

重複依系爭契約第7條主張請求，有違誠信原則。況上訴人

既曾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請求給付違

約金，並經另案違約金判決准許，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之

原因事實相同，應屬同一事件，自不得再行重複請求。又系

爭契約明示係因「職務上有知悉乙方營業秘密之機會，為使

甲方負有保密之義務」而簽立，故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約定應

負之保密義務，及系爭契約第6條所定「所有文件及影印

本」之定義及範圍，應參酌營業秘密法規定之精神，雖不必

然限於該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仍應審核上訴人是否

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及該資訊是否有非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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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否有經濟價值等要件，而為目的性之限縮，範圍亦應

具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

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

不得僅依字面擴張解釋為一切與上訴人有關之「任何資訊」

均在保密範圍。再者，上訴人並未舉證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被

上訴人任職時所保管，且於離職時尚持有等情。況附表編號

1所示之會議紀錄（下稱編號1文件）係因上訴人無端提起訴

訟，被上訴人為求清白，向同事請求協助而取得；並將上訴

人與訴外人大享公司間之交易往來仔細回憶後整理表列如附

表編號2所示（下稱編號2文件）；另向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瑞泰公司）討要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相關文件影

本（編號3部分下稱編號3文件），而於訴訟中提出以證清

白，均非於離職時仍持有之文件，難認違約。至如附表編號

4所示會議紀錄（下稱編號4文件）係被上訴人為自保，私下

召集會議並留下紀錄，並非職務上行為，其內容亦非營業秘

密等語為辯。

三、原審認定編號1、2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範疇，判決被

上訴人應給付共計10萬元違約金，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

分廢棄。㈡上廢棄部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0萬

元，及自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

　　給付10萬元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

上訴人自85年7月22日任職於上訴人，自99年1月1日起擔任

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

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且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

月9日擔任上訴人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辭職。

  ㈡被上訴人於103年9月3日提出提前退休申請，並請求資遣

費，經當時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依工作規則第17條規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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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核發資遣費，及考慮簽訂保密契約書後加發生活補助金等

語。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復提出辭職申請書，表

明希望能給予優惠補貼等語，而經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准

許於同年9月11日離職並加發130萬元等語。

  ㈢被上訴人於離職後，曾於另案數個訴訟程序中分別提出如附

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載文件。

  ㈣上訴人曾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

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勞訴字7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

260萬元確定在案。又上訴人另因被上訴人未於離職時交出

含有上訴人公司產品品質表與設計圖附件之電子郵件，違反

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另案

違約金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

五、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非屬同一事件，系爭契約第7條並未限

制僅能為一次請求，被上訴人所為數個違反契約之行為應個

別評價；系爭契約第6條之約定雖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

之營業秘密，惟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

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適當；而編號1、2

文件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且經上

訴人為合理保密措施之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

範疇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

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復爭執編號1文件不屬於不應留存之文書

云云（本院卷第114頁），然其對原審判決認定編號1文件屬

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判命其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

萬元乙節，並未上訴聲明不服，該部分已告確定，其反此認

定復事爭執，自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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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上訴人主張編號3、4文件亦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保密範

疇，且原審酌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數額過低云云。查：

　⒈編號3文件部分：

　⑴企業內部之營業秘密，依所涉資訊類型不同，可概分為用於

經營、銷售方面之「商業性營業秘密」（包括客戶名單、商

品售價、交易底價、成本分析）及與生產製造有關之「技術

性營業秘密」（如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商業性資

訊如係投注相當人力、財力、時間，且經篩選、分析、整

理，可使企業取得經營上之競爭優勢，應認業已具備秘密性

之要件。而編號3文件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就熔鑄耐火材料

簽立之買賣合約，內容包含產品規格、數量、售價等交易細

目，並有所謂客戶端業務公關費之約定（勞專調字卷第119-

155頁），其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及經濟性，自屬上訴人之

商業性營業秘密。

　⑵又所謂保密措施，乃秘密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所

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被公眾知悉之資訊，依業務需要分

類、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除有使人瞭解秘

密所有人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客觀上亦有

保密之積極作為，而除以物理方式密封、閉鎖外，採取交由

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已達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

法輕易探知等措施，亦可認屬合理之保密措施。查：

　①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內容

與編號3文件契約本文內容相同）簽請上訴人核示，上訴人

當時之董事長莊同興隨即在簽呈上批示：「吳副總（即被上

訴人）報告本案有競爭者，列入極機密」，並在合約範本封

面註記：「本案為厚生第二案，因第一案金流帳目問題多，

金額交代不清查核困難重重，本案簽完約的正本由業務部劉

靜如保管，借閱、影印都要登記…防止再有人上下其手」等

語，合約書右上角並印有「極機密」字樣（本院卷第65-73

頁），足見上訴人確有將簽署後之合約正本即編號3文件當

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②證人即上訴人之營業部職員劉靜如於另案(即原法院107年度

自字第6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我有保管編號3文件，也

有登記（提出調閱、影印紀錄1張），編號3文件是已經簽完

的合約，正本是由我保管，合約應該是102年5月28日被上訴

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拿給我的；公司所有的契約我只有保管

這一份，公司其他契約由何人保管我不清楚，一般如果要保

密，董事長核示會用印機密或極機密去保管；我將編號3文

件放在我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屜老舊沒有上鎖，我認為應該

不會有人在下班或沒人在辦公桌時，可以把契約拿去影印或

做任何使用，也沒看到有這種事等語（本院卷第79-84

頁）。故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所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

範本在正式簽約完成後，確實交給劉靜如保管，劉靜如並逐

一紀錄借閱、影印該文件之人，而完全依循前揭莊同興批

示、註記辦理，則簽約完成後之編號3文件上雖未再度印蓋

「極機密」字樣，亦不影響其已為上訴人所指定之「極機

密」文件之事實。上訴人事前既即指明簽署完成之編號3文

件屬極機密，並特意指定劉靜如專責保管該文件，且指示需

對任何借閱、影印者予以紀錄，而已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

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之措

施，自難謂未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至劉靜如雖將編號3文

件放置於老舊而無上鎖功能之辦公室抽屜裡，然劉靜如使用

之辦公桌除其自身外，第三人不可能在未經劉靜如同意之情

況下，任意自行開啟其抽屜取走編號3文件，除非係以其他

「非正當方法」查探，劉靜如未將辦公桌抽屜上鎖，至多為

其個人保管上之疏失，難以此逕認上訴人即未採取合理保密

措施，是被上訴人以保管人劉靜如之抽屜並未上鎖為由，指

稱上訴人未採行合理保密措施云云，並無可採。

　⑶證人蘇文宗證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帶去大陸跟瑞泰公司

簽約；證人劉靜如亦明確指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從大陸

回來後親自交付的（本院卷第82頁），足見被上訴人確實有

經手編號3文件；且被上訴人有留存、持有編號2文件其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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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公司與上訴人買賣同一貨品之契約書（勞專調字卷第65-8

3頁），並於另案（本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24號、105年度上

訴字第985號）審理中自承：當時上訴人曾對離職員工提起

訴訟，有人提醒我簽過的文件都要拍攝，以求自保等語（勞

訴卷第141頁），則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於離職時留存、持

有編號3文件等語，信非無據。至被上訴人雖提出其前往北

京之電子機票影本（本院卷第147頁），辯稱編號3文件係其

遭上訴人提告後，106年4月間前往北京透過任職瑞泰公司之

A友人索討取得云云(本院卷第139-141頁)，然該電子機票僅

能證明被上訴人有於票載時間前往北京，並無法證明被上訴

人所述之事實內容；且依編號3文件契約第6條約定，該批貨

品交貨期限在102年8月20日（勞專調字第121頁），亦即該

契約在102年間即已履約完畢，依一般公司運作流程，契約

文件應早已歸檔保管，衡情並非一般員工所得任意調閱，而

　　被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A友人真實姓名、實際任職狀況、何

以得取得應已歸檔之契約資料等情，所述無從查考，其上開

所辯，自無可採。

　⑷從而，上訴人就編號3文件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該文件屬

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並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

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編號4文件部分：

　　編號4文件為被上訴人私下召集同事所作成之會議紀錄，被

上訴人並未逐級簽核，亦未送至管理室保管乙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上訴人雖稱編號4文件係在上訴人公司內召開，參

與者均為公司職員，會議內容與工作業務有關，屬業務文

書，被上訴人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並非上訴人未為保

密措施云云。然，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

所定之營業秘密，但仍具備非一般週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

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為上訴人所不

爭執（本院卷第114頁），則不論被上訴人是否故意規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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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流程，私下帶走該文件，編號4文件在被上訴人提出前既

為上訴人所不知，上訴人自無可能對之採行任何防止他人獲

悉之保密措施，即不符合前述保密文件之定義要求，而不屬

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範疇，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⒊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

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最

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94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判決

要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就編號1、2、3文件有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離

職時擅自留存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依系爭契約

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核屬有據。

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文件係於另案訴訟中作為自身攻

防使用，並非用以牟利，且上開文件內容或為多年前之會議

紀錄，或為履約完成之契約文件，其在向法院提出之文書中

公開該等文件，應不致對上訴人之營運造成何等實害，上訴

人亦稱其事實上之損害沒有很清楚等語(勞訴卷第336頁)，

並斟酌客觀社會經濟環境、被上訴人違約情節等一切情狀，

認被上訴人違約提出上開文件之懲罰性違約金應以每份文件

5萬元為適當。從而，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違約金共計為15萬

元（計算式:5萬元×3＝15萬元），逾此範圍外，即屬無據。

　⑶至上訴人雖指同樣違反保密協議之案件，勞訴字70號係判決

260萬元違約金，另案違約金判決則判認每份文件為10萬元

違約金，且被上訴人重複違反契約，僅判處每份文件5萬元

違約金顯屬偏低云云。然基於個案審理原則，本院本不受前

開案件之拘束。且勞訴字70號判決之事實係被上訴人藉知悉

上訴人實際交易價格及成本利潤等營業秘密優勢，低價銷售

上訴人亦有銷售之相同品項，致上訴人損失客戶受有損害；

另案違約金判決之事實則係被上訴人擅自留存上訴人產品品

質表及設計圖資料，有前開判決書可參（勞專調字卷第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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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頁），其違約情況及損害程度遠高於本件，自難等同視

之。而被上訴人係為訴訟自保始提出上開文件，雖屬違法，

但仍情有可原，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前段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9月

2日（勞專調字卷第17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外，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其中5萬

元，判決上訴人敗訴，尚有未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表：

編

號

 被上訴人持有之文件 上訴人請求

金額

原審判決

金額

本院認定

金額

 1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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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04年度勞訴字第42號

給付離職金及返還車輛

案件中，於000年0月00

日出具民事言詞辯論意

旨狀之原證14，提出上

訴人103年8月22日會議

記錄。

 2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

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499

號損害賠償案件中，於0

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答

辯㈡狀之被證三，提出

上訴人與大享容器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之相

關資料(即大享公司業務

往來時間序報告書、上

訴人與瑞泰公司之鎔鑄

耐火材料買賣合約書、

估價單、大享公司發

票、往來電子郵件、匯

款資料) 。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3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本院1

05年上易字第624號業務

侵占案件中，於000年0

月0日出具之刑事上訴答

辯三狀被上證八，提出

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買

賣合約書、報價單、估

價單。

30萬元 0 5萬元

 4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 30萬元 0 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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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09年度自字第19號詐

欺案件中，於000年00月

0日出具之刑事答辯二狀

被證二，提出在上訴人

處召開之佣金獎勵金收

支調查會議紀錄。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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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上訴人    吳明燮  
訴訟代理人  張啟祥律師
            蔡宜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4％，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
    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民國85年7月22日起任職於上訴人，於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公司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離職。被上訴人於離職前曾簽訂保密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離職時，或因故被終止雇用時，應將其所持有之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任何財產、文件、資料及與乙方或其業務有關之備忘錄、往來函件、記錄、手稿、圖稿、統計表或其他文件以及影印本等交付乙方，不得擅自留存或影印」、第7條約定：「甲方若違反本契約之規定，乙方尚得請求甲方支付新臺幣壹佰參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請求甲方賠償乙方因此所受損害」，是被上訴人於離職後自不得留存上訴人之文件，否則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在其與上訴人之訴訟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示之屬於上訴人之文件，違反前開約定，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以每份文件新臺幣(下同)30萬元計算，被上訴人共應給付120萬元(計算式：30萬×4份=120萬)之違約金。為此，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約定內容觀之，應屬一次性之主張，不得以單次性或個別性之多次重覆請求，上訴人前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性違約金，業經原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0號判決（下稱勞訴字70號判決）判命被上訴人賠償260萬元違約金確定在案；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80萬元，亦經本院110年勞上字第51號判決判命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下稱另案違約金判決)，上訴人重複依系爭契約第7條主張請求，有違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既曾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請求給付違約金，並經另案違約金判決准許，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應屬同一事件，自不得再行重複請求。又系爭契約明示係因「職務上有知悉乙方營業秘密之機會，為使甲方負有保密之義務」而簽立，故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約定應負之保密義務，及系爭契約第6條所定「所有文件及影印本」之定義及範圍，應參酌營業秘密法規定之精神，雖不必然限於該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仍應審核上訴人是否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及該資訊是否有非周知性、是否有經濟價值等要件，而為目的性之限縮，範圍亦應具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不得僅依字面擴張解釋為一切與上訴人有關之「任何資訊」均在保密範圍。再者，上訴人並未舉證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被上訴人任職時所保管，且於離職時尚持有等情。況附表編號1所示之會議紀錄（下稱編號1文件）係因上訴人無端提起訴訟，被上訴人為求清白，向同事請求協助而取得；並將上訴人與訴外人大享公司間之交易往來仔細回憶後整理表列如附表編號2所示（下稱編號2文件）；另向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泰公司）討要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相關文件影本（編號3部分下稱編號3文件），而於訴訟中提出以證清白，均非於離職時仍持有之文件，難認違約。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會議紀錄（下稱編號4文件）係被上訴人為自保，私下召集會議並留下紀錄，並非職務上行為，其內容亦非營業秘密等語為辯。
三、原審認定編號1、2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範疇，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共計10萬元違約金，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0萬元，及自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
　　給付10萬元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85年7月22日任職於上訴人，自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且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上訴人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辭職。
  ㈡被上訴人於103年9月3日提出提前退休申請，並請求資遣費，經當時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依工作規則第17條規定不准核發資遣費，及考慮簽訂保密契約書後加發生活補助金等語。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復提出辭職申請書，表明希望能給予優惠補貼等語，而經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准許於同年9月11日離職並加發130萬元等語。
  ㈢被上訴人於離職後，曾於另案數個訴訟程序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載文件。
  ㈣上訴人曾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勞訴字7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260萬元確定在案。又上訴人另因被上訴人未於離職時交出含有上訴人公司產品品質表與設計圖附件之電子郵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另案違約金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
五、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非屬同一事件，系爭契約第7條並未限制僅能為一次請求，被上訴人所為數個違反契約之行為應個別評價；系爭契約第6條之約定雖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之營業秘密，惟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適當；而編號1、2文件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且經上訴人為合理保密措施之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復爭執編號1文件不屬於不應留存之文書云云（本院卷第114頁），然其對原審判決認定編號1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判命其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乙節，並未上訴聲明不服，該部分已告確定，其反此認定復事爭執，自無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編號3、4文件亦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保密範疇，且原審酌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數額過低云云。查：
　⒈編號3文件部分：
　⑴企業內部之營業秘密，依所涉資訊類型不同，可概分為用於經營、銷售方面之「商業性營業秘密」（包括客戶名單、商品售價、交易底價、成本分析）及與生產製造有關之「技術性營業秘密」（如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商業性資訊如係投注相當人力、財力、時間，且經篩選、分析、整理，可使企業取得經營上之競爭優勢，應認業已具備秘密性之要件。而編號3文件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就熔鑄耐火材料簽立之買賣合約，內容包含產品規格、數量、售價等交易細目，並有所謂客戶端業務公關費之約定（勞專調字卷第119-155頁），其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及經濟性，自屬上訴人之商業性營業秘密。
　⑵又所謂保密措施，乃秘密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被公眾知悉之資訊，依業務需要分類、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除有使人瞭解秘密所有人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保密之積極作為，而除以物理方式密封、閉鎖外，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已達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等措施，亦可認屬合理之保密措施。查：
　①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內容與編號3文件契約本文內容相同）簽請上訴人核示，上訴人當時之董事長莊同興隨即在簽呈上批示：「吳副總（即被上訴人）報告本案有競爭者，列入極機密」，並在合約範本封面註記：「本案為厚生第二案，因第一案金流帳目問題多，金額交代不清查核困難重重，本案簽完約的正本由業務部劉靜如保管，借閱、影印都要登記…防止再有人上下其手」等語，合約書右上角並印有「極機密」字樣（本院卷第65-73頁），足見上訴人確有將簽署後之合約正本即編號3文件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
　②證人即上訴人之營業部職員劉靜如於另案(即原法院107年度自字第6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我有保管編號3文件，也有登記（提出調閱、影印紀錄1張），編號3文件是已經簽完的合約，正本是由我保管，合約應該是102年5月28日被上訴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拿給我的；公司所有的契約我只有保管這一份，公司其他契約由何人保管我不清楚，一般如果要保密，董事長核示會用印機密或極機密去保管；我將編號3文件放在我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屜老舊沒有上鎖，我認為應該不會有人在下班或沒人在辦公桌時，可以把契約拿去影印或做任何使用，也沒看到有這種事等語（本院卷第79-84頁）。故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所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在正式簽約完成後，確實交給劉靜如保管，劉靜如並逐一紀錄借閱、影印該文件之人，而完全依循前揭莊同興批示、註記辦理，則簽約完成後之編號3文件上雖未再度印蓋「極機密」字樣，亦不影響其已為上訴人所指定之「極機密」文件之事實。上訴人事前既即指明簽署完成之編號3文件屬極機密，並特意指定劉靜如專責保管該文件，且指示需對任何借閱、影印者予以紀錄，而已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之措施，自難謂未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至劉靜如雖將編號3文件放置於老舊而無上鎖功能之辦公室抽屜裡，然劉靜如使用之辦公桌除其自身外，第三人不可能在未經劉靜如同意之情況下，任意自行開啟其抽屜取走編號3文件，除非係以其他「非正當方法」查探，劉靜如未將辦公桌抽屜上鎖，至多為其個人保管上之疏失，難以此逕認上訴人即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是被上訴人以保管人劉靜如之抽屜並未上鎖為由，指稱上訴人未採行合理保密措施云云，並無可採。
　⑶證人蘇文宗證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帶去大陸跟瑞泰公司簽約；證人劉靜如亦明確指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交付的（本院卷第82頁），足見被上訴人確實有經手編號3文件；且被上訴人有留存、持有編號2文件其中泰瑞公司與上訴人買賣同一貨品之契約書（勞專調字卷第65-83頁），並於另案（本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24號、105年度上訴字第985號）審理中自承：當時上訴人曾對離職員工提起訴訟，有人提醒我簽過的文件都要拍攝，以求自保等語（勞訴卷第141頁），則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於離職時留存、持有編號3文件等語，信非無據。至被上訴人雖提出其前往北京之電子機票影本（本院卷第147頁），辯稱編號3文件係其遭上訴人提告後，106年4月間前往北京透過任職瑞泰公司之A友人索討取得云云(本院卷第139-141頁)，然該電子機票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於票載時間前往北京，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所述之事實內容；且依編號3文件契約第6條約定，該批貨品交貨期限在102年8月20日（勞專調字第121頁），亦即該契約在102年間即已履約完畢，依一般公司運作流程，契約文件應早已歸檔保管，衡情並非一般員工所得任意調閱，而
　　被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A友人真實姓名、實際任職狀況、何以得取得應已歸檔之契約資料等情，所述無從查考，其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⑷從而，上訴人就編號3文件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該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並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編號4文件部分：
　　編號4文件為被上訴人私下召集同事所作成之會議紀錄，被上訴人並未逐級簽核，亦未送至管理室保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雖稱編號4文件係在上訴人公司內召開，參與者均為公司職員，會議內容與工作業務有關，屬業務文書，被上訴人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並非上訴人未為保密措施云云。然，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之營業秘密，但仍具備非一般週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4頁），則不論被上訴人是否故意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該文件，編號4文件在被上訴人提出前既為上訴人所不知，上訴人自無可能對之採行任何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即不符合前述保密文件之定義要求，而不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範疇，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⒊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94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就編號1、2、3文件有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核屬有據。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文件係於另案訴訟中作為自身攻防使用，並非用以牟利，且上開文件內容或為多年前之會議紀錄，或為履約完成之契約文件，其在向法院提出之文書中公開該等文件，應不致對上訴人之營運造成何等實害，上訴人亦稱其事實上之損害沒有很清楚等語(勞訴卷第336頁)，並斟酌客觀社會經濟環境、被上訴人違約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違約提出上開文件之懲罰性違約金應以每份文件5萬元為適當。從而，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違約金共計為15萬元（計算式:5萬元×3＝15萬元），逾此範圍外，即屬無據。
　⑶至上訴人雖指同樣違反保密協議之案件，勞訴字70號係判決260萬元違約金，另案違約金判決則判認每份文件為10萬元違約金，且被上訴人重複違反契約，僅判處每份文件5萬元違約金顯屬偏低云云。然基於個案審理原則，本院本不受前開案件之拘束。且勞訴字70號判決之事實係被上訴人藉知悉上訴人實際交易價格及成本利潤等營業秘密優勢，低價銷售上訴人亦有銷售之相同品項，致上訴人損失客戶受有損害；另案違約金判決之事實則係被上訴人擅自留存上訴人產品品質表及設計圖資料，有前開判決書可參（勞專調字卷第199-208頁），其違約情況及損害程度遠高於本件，自難等同視之。而被上訴人係為訴訟自保始提出上開文件，雖屬違法，但仍情有可原，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前段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9月2日（勞專調字卷第17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其中5萬元，判決上訴人敗訴，尚有未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持有之文件

		上訴人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金額

		本院認定
金額



		 1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勞訴字第42號給付離職金及返還車輛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之原證14，提出上訴人103年8月22日會議記錄。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2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499號損害賠償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答辯㈡狀之被證三，提出上訴人與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之相關資料(即大享公司業務往來時間序報告書、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鎔鑄耐火材料買賣合約書、估價單、大享公司發票、往來電子郵件、匯款資料) 。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3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本院105年上易字第624號業務侵占案件中，於000年0 月0日出具之刑事上訴答辯三狀被上證八，提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買賣合約書、報價單、估價單。

		30萬元

		0



		5萬元



		 4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9年度自字第19號詐欺案件中，於000年00月0日出具之刑事答辯二狀被證二，提出在上訴人處召開之佣金獎勵金收支調查會議紀錄。

		30萬元

		0

		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上訴人    吳明燮  

訴訟代理人  張啟祥律師

            蔡宜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

國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4％，餘由

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

    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民國85年7月22日起任職於上訴人，

    於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

    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於100年6

    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公司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

    離職。被上訴人於離職前曾簽訂保密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離職時

    ，或因故被終止雇用時，應將其所持有之乙方(即上訴人，

    下同)任何財產、文件、資料及與乙方或其業務有關之備忘

    錄、往來函件、記錄、手稿、圖稿、統計表或其他文件以及

    影印本等交付乙方，不得擅自留存或影印」、第7條約定：

    「甲方若違反本契約之規定，乙方尚得請求甲方支付新臺幣

    壹佰參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請求甲方賠償乙方因

    此所受損害」，是被上訴人於離職後自不得留存上訴人之文

    件，否則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在其與上訴人之

    訴訟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

    示之屬於上訴人之文件，違反前開約定，應依約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以每份文件新臺幣(下同)30萬元計算，被上訴人共

    應給付120萬元(計算式：30萬×4份=120萬)之違約金。為此

    ，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約定內容觀之，應屬一

    次性之主張，不得以單次性或個別性之多次重覆請求，上訴

    人前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

    性違約金，業經原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0號判決（下稱勞

    訴字70號判決）判命被上訴人賠償260萬元違約金確定在案

    ；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應賠

    償懲罰性違約金180萬元，亦經本院110年勞上字第51號判決

    判命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下稱另案違約金判決)，上訴人重

    複依系爭契約第7條主張請求，有違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既

    曾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請求給付違約

    金，並經另案違約金判決准許，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之原

    因事實相同，應屬同一事件，自不得再行重複請求。又系爭

    契約明示係因「職務上有知悉乙方營業秘密之機會，為使甲

    方負有保密之義務」而簽立，故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約定應負

    之保密義務，及系爭契約第6條所定「所有文件及影印本」

    之定義及範圍，應參酌營業秘密法規定之精神，雖不必然限

    於該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仍應審核上訴人是否已採

    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及該資訊是否有非周知性、

    是否有經濟價值等要件，而為目的性之限縮，範圍亦應具備

    明確性及合理性，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

    性，且上訴人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不得

    僅依字面擴張解釋為一切與上訴人有關之「任何資訊」均在

    保密範圍。再者，上訴人並未舉證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被上訴

    人任職時所保管，且於離職時尚持有等情。況附表編號1所

    示之會議紀錄（下稱編號1文件）係因上訴人無端提起訴訟

    ，被上訴人為求清白，向同事請求協助而取得；並將上訴人

    與訴外人大享公司間之交易往來仔細回憶後整理表列如附表

    編號2所示（下稱編號2文件）；另向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瑞泰公司）討要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相關文件影本

    （編號3部分下稱編號3文件），而於訴訟中提出以證清白，

    均非於離職時仍持有之文件，難認違約。至如附表編號4所

    示會議紀錄（下稱編號4文件）係被上訴人為自保，私下召

    集會議並留下紀錄，並非職務上行為，其內容亦非營業秘密

    等語為辯。

三、原審認定編號1、2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範疇，判決被

    上訴人應給付共計10萬元違約金，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

    分廢棄。㈡上廢棄部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0萬元，

    及自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

    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

　　給付10萬元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

    上訴人自85年7月22日任職於上訴人，自99年1月1日起擔任

    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

    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且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

    月9日擔任上訴人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辭職。

  ㈡被上訴人於103年9月3日提出提前退休申請，並請求資遣費，

    經當時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依工作規則第17條規定不准核

    發資遣費，及考慮簽訂保密契約書後加發生活補助金等語。

    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復提出辭職申請書，表明希

    望能給予優惠補貼等語，而經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准許於

    同年9月11日離職並加發130萬元等語。

  ㈢被上訴人於離職後，曾於另案數個訴訟程序中分別提出如附

    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載文件。

  ㈣上訴人曾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

    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勞訴字7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

    260萬元確定在案。又上訴人另因被上訴人未於離職時交出

    含有上訴人公司產品品質表與設計圖附件之電子郵件，違反

    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另案

    違約金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

五、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非屬同一事件，系爭契約第7條並未限

    制僅能為一次請求，被上訴人所為數個違反契約之行為應個

    別評價；系爭契約第6條之約定雖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

    之營業秘密，惟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

    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適當；而編號1、2

    文件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且經上

    訴人為合理保密措施之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

    範疇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

    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復爭執編號1文件不屬於不應留存之文書云

    云（本院卷第114頁），然其對原審判決認定編號1文件屬系

    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判命其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萬

    元乙節，並未上訴聲明不服，該部分已告確定，其反此認定

    復事爭執，自無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編號3、4文件亦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保密範疇

    ，且原審酌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數額過低云云。查：

　⒈編號3文件部分：

　⑴企業內部之營業秘密，依所涉資訊類型不同，可概分為用於

    經營、銷售方面之「商業性營業秘密」（包括客戶名單、商

    品售價、交易底價、成本分析）及與生產製造有關之「技術

    性營業秘密」（如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商業性資

    訊如係投注相當人力、財力、時間，且經篩選、分析、整理

    ，可使企業取得經營上之競爭優勢，應認業已具備秘密性之

    要件。而編號3文件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就熔鑄耐火材料簽

    立之買賣合約，內容包含產品規格、數量、售價等交易細目

    ，並有所謂客戶端業務公關費之約定（勞專調字卷第119-15

    5頁），其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及經濟性，自屬上訴人之商

    業性營業秘密。

　⑵又所謂保密措施，乃秘密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所

    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被公眾知悉之資訊，依業務需要分

    類、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除有使人瞭解秘

    密所有人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客觀上亦有

    保密之積極作為，而除以物理方式密封、閉鎖外，採取交由

    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已達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

    法輕易探知等措施，亦可認屬合理之保密措施。查：

　①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內容與

    編號3文件契約本文內容相同）簽請上訴人核示，上訴人當

    時之董事長莊同興隨即在簽呈上批示：「吳副總（即被上訴

    人）報告本案有競爭者，列入極機密」，並在合約範本封面

    註記：「本案為厚生第二案，因第一案金流帳目問題多，金

    額交代不清查核困難重重，本案簽完約的正本由業務部劉靜

    如保管，借閱、影印都要登記…防止再有人上下其手」等語

    ，合約書右上角並印有「極機密」字樣（本院卷第65-73頁

    ），足見上訴人確有將簽署後之合約正本即編號3文件當成

    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

　②證人即上訴人之營業部職員劉靜如於另案(即原法院107年度

    自字第6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我有保管編號3文件，也

    有登記（提出調閱、影印紀錄1張），編號3文件是已經簽完

    的合約，正本是由我保管，合約應該是102年5月28日被上訴

    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拿給我的；公司所有的契約我只有保管

    這一份，公司其他契約由何人保管我不清楚，一般如果要保

    密，董事長核示會用印機密或極機密去保管；我將編號3文

    件放在我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屜老舊沒有上鎖，我認為應該

    不會有人在下班或沒人在辦公桌時，可以把契約拿去影印或

    做任何使用，也沒看到有這種事等語（本院卷第79-84頁）

    。故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所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

    在正式簽約完成後，確實交給劉靜如保管，劉靜如並逐一紀

    錄借閱、影印該文件之人，而完全依循前揭莊同興批示、註

    記辦理，則簽約完成後之編號3文件上雖未再度印蓋「極機

    密」字樣，亦不影響其已為上訴人所指定之「極機密」文件

    之事實。上訴人事前既即指明簽署完成之編號3文件屬極機

    密，並特意指定劉靜如專責保管該文件，且指示需對任何借

    閱、影印者予以紀錄，而已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

    人員取得等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之措施，自難謂

    未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至劉靜如雖將編號3文件放置於老

    舊而無上鎖功能之辦公室抽屜裡，然劉靜如使用之辦公桌除

    其自身外，第三人不可能在未經劉靜如同意之情況下，任意

    自行開啟其抽屜取走編號3文件，除非係以其他「非正當方

    法」查探，劉靜如未將辦公桌抽屜上鎖，至多為其個人保管

    上之疏失，難以此逕認上訴人即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是被

    上訴人以保管人劉靜如之抽屜並未上鎖為由，指稱上訴人未

    採行合理保密措施云云，並無可採。

　⑶證人蘇文宗證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帶去大陸跟瑞泰公司簽

    約；證人劉靜如亦明確指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從大陸回

    來後親自交付的（本院卷第82頁），足見被上訴人確實有經

    手編號3文件；且被上訴人有留存、持有編號2文件其中泰瑞

    公司與上訴人買賣同一貨品之契約書（勞專調字卷第65-83

    頁），並於另案（本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24號、105年度上

    訴字第985號）審理中自承：當時上訴人曾對離職員工提起

    訴訟，有人提醒我簽過的文件都要拍攝，以求自保等語（勞

    訴卷第141頁），則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於離職時留存、持

    有編號3文件等語，信非無據。至被上訴人雖提出其前往北

    京之電子機票影本（本院卷第147頁），辯稱編號3文件係其

    遭上訴人提告後，106年4月間前往北京透過任職瑞泰公司之

    A友人索討取得云云(本院卷第139-141頁)，然該電子機票僅

    能證明被上訴人有於票載時間前往北京，並無法證明被上訴

    人所述之事實內容；且依編號3文件契約第6條約定，該批貨

    品交貨期限在102年8月20日（勞專調字第121頁），亦即該

    契約在102年間即已履約完畢，依一般公司運作流程，契約

    文件應早已歸檔保管，衡情並非一般員工所得任意調閱，而

　　被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A友人真實姓名、實際任職狀況、何

    以得取得應已歸檔之契約資料等情，所述無從查考，其上開

    所辯，自無可採。

　⑷從而，上訴人就編號3文件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該文件屬系

    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並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

    ，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編號4文件部分：

　　編號4文件為被上訴人私下召集同事所作成之會議紀錄，被

    上訴人並未逐級簽核，亦未送至管理室保管乙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上訴人雖稱編號4文件係在上訴人公司內召開，參

    與者均為公司職員，會議內容與工作業務有關，屬業務文書

    ，被上訴人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並非上訴人未為保密

    措施云云。然，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

    定之營業秘密，但仍具備非一般週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

    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為上訴人所不爭

    執（本院卷第114頁），則不論被上訴人是否故意規避保密

    流程，私下帶走該文件，編號4文件在被上訴人提出前既為

    上訴人所不知，上訴人自無可能對之採行任何防止他人獲悉

    之保密措施，即不符合前述保密文件之定義要求，而不屬系

    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範疇，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⒊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

    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

    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94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判決要

    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就編號1、2、3文件有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離

    職時擅自留存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依系爭契約

    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核屬有據。

    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文件係於另案訴訟中作為自身攻

    防使用，並非用以牟利，且上開文件內容或為多年前之會議

    紀錄，或為履約完成之契約文件，其在向法院提出之文書中

    公開該等文件，應不致對上訴人之營運造成何等實害，上訴

    人亦稱其事實上之損害沒有很清楚等語(勞訴卷第336頁)，

    並斟酌客觀社會經濟環境、被上訴人違約情節等一切情狀，

    認被上訴人違約提出上開文件之懲罰性違約金應以每份文件

    5萬元為適當。從而，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違約金共計為15萬

    元（計算式:5萬元×3＝15萬元），逾此範圍外，即屬無據。

　⑶至上訴人雖指同樣違反保密協議之案件，勞訴字70號係判決2

    60萬元違約金，另案違約金判決則判認每份文件為10萬元違

    約金，且被上訴人重複違反契約，僅判處每份文件5萬元違

    約金顯屬偏低云云。然基於個案審理原則，本院本不受前開

    案件之拘束。且勞訴字70號判決之事實係被上訴人藉知悉上

    訴人實際交易價格及成本利潤等營業秘密優勢，低價銷售上

    訴人亦有銷售之相同品項，致上訴人損失客戶受有損害；另

    案違約金判決之事實則係被上訴人擅自留存上訴人產品品質

    表及設計圖資料，有前開判決書可參（勞專調字卷第199-20

    8頁），其違約情況及損害程度遠高於本件，自難等同視之

    。而被上訴人係為訴訟自保始提出上開文件，雖屬違法，但

    仍情有可原，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前段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9月

    2日（勞專調字卷第17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其中5萬元

    ，判決上訴人敗訴，尚有未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持有之文件 上訴人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金額 本院認定 金額  1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勞訴字第42號給付離職金及返還車輛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之原證14，提出上訴人103年8月22日會議記錄。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2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499號損害賠償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答辯㈡狀之被證三，提出上訴人與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之相關資料(即大享公司業務往來時間序報告書、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鎔鑄耐火材料買賣合約書、估價單、大享公司發票、往來電子郵件、匯款資料) 。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3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本院105年上易字第624號業務侵占案件中，於000年0 月0日出具之刑事上訴答辯三狀被上證八，提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買賣合約書、報價單、估價單。 30萬元 0  5萬元  4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9年度自字第19號詐欺案件中，於000年00月0日出具之刑事答辯二狀被證二，提出在上訴人處召開之佣金獎勵金收支調查會議紀錄。 30萬元 0 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上訴人    吳明燮  
訴訟代理人  張啟祥律師
            蔡宜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4％，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
    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民國85年7月22日起任職於上訴人，於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公司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離職。被上訴人於離職前曾簽訂保密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離職時，或因故被終止雇用時，應將其所持有之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任何財產、文件、資料及與乙方或其業務有關之備忘錄、往來函件、記錄、手稿、圖稿、統計表或其他文件以及影印本等交付乙方，不得擅自留存或影印」、第7條約定：「甲方若違反本契約之規定，乙方尚得請求甲方支付新臺幣壹佰參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請求甲方賠償乙方因此所受損害」，是被上訴人於離職後自不得留存上訴人之文件，否則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在其與上訴人之訴訟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示之屬於上訴人之文件，違反前開約定，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以每份文件新臺幣(下同)30萬元計算，被上訴人共應給付120萬元(計算式：30萬×4份=120萬)之違約金。為此，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約定內容觀之，應屬一次性之主張，不得以單次性或個別性之多次重覆請求，上訴人前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性違約金，業經原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0號判決（下稱勞訴字70號判決）判命被上訴人賠償260萬元違約金確定在案；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80萬元，亦經本院110年勞上字第51號判決判命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下稱另案違約金判決)，上訴人重複依系爭契約第7條主張請求，有違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既曾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請求給付違約金，並經另案違約金判決准許，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應屬同一事件，自不得再行重複請求。又系爭契約明示係因「職務上有知悉乙方營業秘密之機會，為使甲方負有保密之義務」而簽立，故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約定應負之保密義務，及系爭契約第6條所定「所有文件及影印本」之定義及範圍，應參酌營業秘密法規定之精神，雖不必然限於該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仍應審核上訴人是否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及該資訊是否有非周知性、是否有經濟價值等要件，而為目的性之限縮，範圍亦應具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不得僅依字面擴張解釋為一切與上訴人有關之「任何資訊」均在保密範圍。再者，上訴人並未舉證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被上訴人任職時所保管，且於離職時尚持有等情。況附表編號1所示之會議紀錄（下稱編號1文件）係因上訴人無端提起訴訟，被上訴人為求清白，向同事請求協助而取得；並將上訴人與訴外人大享公司間之交易往來仔細回憶後整理表列如附表編號2所示（下稱編號2文件）；另向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泰公司）討要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相關文件影本（編號3部分下稱編號3文件），而於訴訟中提出以證清白，均非於離職時仍持有之文件，難認違約。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會議紀錄（下稱編號4文件）係被上訴人為自保，私下召集會議並留下紀錄，並非職務上行為，其內容亦非營業秘密等語為辯。
三、原審認定編號1、2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範疇，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共計10萬元違約金，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0萬元，及自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
　　給付10萬元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85年7月22日任職於上訴人，自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且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上訴人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辭職。
  ㈡被上訴人於103年9月3日提出提前退休申請，並請求資遣費，經當時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依工作規則第17條規定不准核發資遣費，及考慮簽訂保密契約書後加發生活補助金等語。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復提出辭職申請書，表明希望能給予優惠補貼等語，而經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准許於同年9月11日離職並加發130萬元等語。
  ㈢被上訴人於離職後，曾於另案數個訴訟程序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載文件。
  ㈣上訴人曾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勞訴字7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260萬元確定在案。又上訴人另因被上訴人未於離職時交出含有上訴人公司產品品質表與設計圖附件之電子郵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另案違約金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
五、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非屬同一事件，系爭契約第7條並未限制僅能為一次請求，被上訴人所為數個違反契約之行為應個別評價；系爭契約第6條之約定雖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之營業秘密，惟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適當；而編號1、2文件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且經上訴人為合理保密措施之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復爭執編號1文件不屬於不應留存之文書云云（本院卷第114頁），然其對原審判決認定編號1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判命其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乙節，並未上訴聲明不服，該部分已告確定，其反此認定復事爭執，自無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編號3、4文件亦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保密範疇，且原審酌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數額過低云云。查：
　⒈編號3文件部分：
　⑴企業內部之營業秘密，依所涉資訊類型不同，可概分為用於經營、銷售方面之「商業性營業秘密」（包括客戶名單、商品售價、交易底價、成本分析）及與生產製造有關之「技術性營業秘密」（如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商業性資訊如係投注相當人力、財力、時間，且經篩選、分析、整理，可使企業取得經營上之競爭優勢，應認業已具備秘密性之要件。而編號3文件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就熔鑄耐火材料簽立之買賣合約，內容包含產品規格、數量、售價等交易細目，並有所謂客戶端業務公關費之約定（勞專調字卷第119-155頁），其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及經濟性，自屬上訴人之商業性營業秘密。
　⑵又所謂保密措施，乃秘密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被公眾知悉之資訊，依業務需要分類、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除有使人瞭解秘密所有人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保密之積極作為，而除以物理方式密封、閉鎖外，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已達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等措施，亦可認屬合理之保密措施。查：
　①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內容與編號3文件契約本文內容相同）簽請上訴人核示，上訴人當時之董事長莊同興隨即在簽呈上批示：「吳副總（即被上訴人）報告本案有競爭者，列入極機密」，並在合約範本封面註記：「本案為厚生第二案，因第一案金流帳目問題多，金額交代不清查核困難重重，本案簽完約的正本由業務部劉靜如保管，借閱、影印都要登記…防止再有人上下其手」等語，合約書右上角並印有「極機密」字樣（本院卷第65-73頁），足見上訴人確有將簽署後之合約正本即編號3文件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
　②證人即上訴人之營業部職員劉靜如於另案(即原法院107年度自字第6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我有保管編號3文件，也有登記（提出調閱、影印紀錄1張），編號3文件是已經簽完的合約，正本是由我保管，合約應該是102年5月28日被上訴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拿給我的；公司所有的契約我只有保管這一份，公司其他契約由何人保管我不清楚，一般如果要保密，董事長核示會用印機密或極機密去保管；我將編號3文件放在我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屜老舊沒有上鎖，我認為應該不會有人在下班或沒人在辦公桌時，可以把契約拿去影印或做任何使用，也沒看到有這種事等語（本院卷第79-84頁）。故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所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在正式簽約完成後，確實交給劉靜如保管，劉靜如並逐一紀錄借閱、影印該文件之人，而完全依循前揭莊同興批示、註記辦理，則簽約完成後之編號3文件上雖未再度印蓋「極機密」字樣，亦不影響其已為上訴人所指定之「極機密」文件之事實。上訴人事前既即指明簽署完成之編號3文件屬極機密，並特意指定劉靜如專責保管該文件，且指示需對任何借閱、影印者予以紀錄，而已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之措施，自難謂未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至劉靜如雖將編號3文件放置於老舊而無上鎖功能之辦公室抽屜裡，然劉靜如使用之辦公桌除其自身外，第三人不可能在未經劉靜如同意之情況下，任意自行開啟其抽屜取走編號3文件，除非係以其他「非正當方法」查探，劉靜如未將辦公桌抽屜上鎖，至多為其個人保管上之疏失，難以此逕認上訴人即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是被上訴人以保管人劉靜如之抽屜並未上鎖為由，指稱上訴人未採行合理保密措施云云，並無可採。
　⑶證人蘇文宗證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帶去大陸跟瑞泰公司簽約；證人劉靜如亦明確指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交付的（本院卷第82頁），足見被上訴人確實有經手編號3文件；且被上訴人有留存、持有編號2文件其中泰瑞公司與上訴人買賣同一貨品之契約書（勞專調字卷第65-83頁），並於另案（本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24號、105年度上訴字第985號）審理中自承：當時上訴人曾對離職員工提起訴訟，有人提醒我簽過的文件都要拍攝，以求自保等語（勞訴卷第141頁），則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於離職時留存、持有編號3文件等語，信非無據。至被上訴人雖提出其前往北京之電子機票影本（本院卷第147頁），辯稱編號3文件係其遭上訴人提告後，106年4月間前往北京透過任職瑞泰公司之A友人索討取得云云(本院卷第139-141頁)，然該電子機票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於票載時間前往北京，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所述之事實內容；且依編號3文件契約第6條約定，該批貨品交貨期限在102年8月20日（勞專調字第121頁），亦即該契約在102年間即已履約完畢，依一般公司運作流程，契約文件應早已歸檔保管，衡情並非一般員工所得任意調閱，而
　　被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A友人真實姓名、實際任職狀況、何以得取得應已歸檔之契約資料等情，所述無從查考，其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⑷從而，上訴人就編號3文件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該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並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編號4文件部分：
　　編號4文件為被上訴人私下召集同事所作成之會議紀錄，被上訴人並未逐級簽核，亦未送至管理室保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雖稱編號4文件係在上訴人公司內召開，參與者均為公司職員，會議內容與工作業務有關，屬業務文書，被上訴人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並非上訴人未為保密措施云云。然，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之營業秘密，但仍具備非一般週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4頁），則不論被上訴人是否故意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該文件，編號4文件在被上訴人提出前既為上訴人所不知，上訴人自無可能對之採行任何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即不符合前述保密文件之定義要求，而不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範疇，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⒊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94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就編號1、2、3文件有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核屬有據。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文件係於另案訴訟中作為自身攻防使用，並非用以牟利，且上開文件內容或為多年前之會議紀錄，或為履約完成之契約文件，其在向法院提出之文書中公開該等文件，應不致對上訴人之營運造成何等實害，上訴人亦稱其事實上之損害沒有很清楚等語(勞訴卷第336頁)，並斟酌客觀社會經濟環境、被上訴人違約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違約提出上開文件之懲罰性違約金應以每份文件5萬元為適當。從而，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違約金共計為15萬元（計算式:5萬元×3＝15萬元），逾此範圍外，即屬無據。
　⑶至上訴人雖指同樣違反保密協議之案件，勞訴字70號係判決260萬元違約金，另案違約金判決則判認每份文件為10萬元違約金，且被上訴人重複違反契約，僅判處每份文件5萬元違約金顯屬偏低云云。然基於個案審理原則，本院本不受前開案件之拘束。且勞訴字70號判決之事實係被上訴人藉知悉上訴人實際交易價格及成本利潤等營業秘密優勢，低價銷售上訴人亦有銷售之相同品項，致上訴人損失客戶受有損害；另案違約金判決之事實則係被上訴人擅自留存上訴人產品品質表及設計圖資料，有前開判決書可參（勞專調字卷第199-208頁），其違約情況及損害程度遠高於本件，自難等同視之。而被上訴人係為訴訟自保始提出上開文件，雖屬違法，但仍情有可原，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前段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9月2日（勞專調字卷第17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其中5萬元，判決上訴人敗訴，尚有未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持有之文件

		上訴人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金額

		本院認定
金額



		 1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勞訴字第42號給付離職金及返還車輛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之原證14，提出上訴人103年8月22日會議記錄。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2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499號損害賠償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答辯㈡狀之被證三，提出上訴人與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之相關資料(即大享公司業務往來時間序報告書、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鎔鑄耐火材料買賣合約書、估價單、大享公司發票、往來電子郵件、匯款資料) 。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3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本院105年上易字第624號業務侵占案件中，於000年0 月0日出具之刑事上訴答辯三狀被上證八，提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買賣合約書、報價單、估價單。

		30萬元

		0



		5萬元



		 4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9年度自字第19號詐欺案件中，於000年00月0日出具之刑事答辯二狀被證二，提出在上訴人處召開之佣金獎勵金收支調查會議紀錄。

		30萬元

		0

		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上訴人    吳明燮  

訴訟代理人  張啟祥律師

            蔡宜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確定部分除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4％，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

    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民國85年7月22日起任職於上訴人，於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公司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離職。被上訴人於離職前曾簽訂保密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離職時，或因故被終止雇用時，應將其所持有之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任何財產、文件、資料及與乙方或其業務有關之備忘錄、往來函件、記錄、手稿、圖稿、統計表或其他文件以及影印本等交付乙方，不得擅自留存或影印」、第7條約定：「甲方若違反本契約之規定，乙方尚得請求甲方支付新臺幣壹佰參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請求甲方賠償乙方因此所受損害」，是被上訴人於離職後自不得留存上訴人之文件，否則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然被上訴人在其與上訴人之訴訟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示之屬於上訴人之文件，違反前開約定，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以每份文件新臺幣(下同)30萬元計算，被上訴人共應給付120萬元(計算式：30萬×4份=120萬)之違約金。為此，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約定內容觀之，應屬一次性之主張，不得以單次性或個別性之多次重覆請求，上訴人前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性違約金，業經原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0號判決（下稱勞訴字70號判決）判命被上訴人賠償260萬元違約金確定在案；上訴人復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應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80萬元，亦經本院110年勞上字第51號判決判命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下稱另案違約金判決)，上訴人重複依系爭契約第7條主張請求，有違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既曾以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約定請求給付違約金，並經另案違約金判決准許，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之原因事實相同，應屬同一事件，自不得再行重複請求。又系爭契約明示係因「職務上有知悉乙方營業秘密之機會，為使甲方負有保密之義務」而簽立，故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約定應負之保密義務，及系爭契約第6條所定「所有文件及影印本」之定義及範圍，應參酌營業秘密法規定之精神，雖不必然限於該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仍應審核上訴人是否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及該資訊是否有非周知性、是否有經濟價值等要件，而為目的性之限縮，範圍亦應具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不得僅依字面擴張解釋為一切與上訴人有關之「任何資訊」均在保密範圍。再者，上訴人並未舉證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被上訴人任職時所保管，且於離職時尚持有等情。況附表編號1所示之會議紀錄（下稱編號1文件）係因上訴人無端提起訴訟，被上訴人為求清白，向同事請求協助而取得；並將上訴人與訴外人大享公司間之交易往來仔細回憶後整理表列如附表編號2所示（下稱編號2文件）；另向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泰公司）討要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相關文件影本（編號3部分下稱編號3文件），而於訴訟中提出以證清白，均非於離職時仍持有之文件，難認違約。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會議紀錄（下稱編號4文件）係被上訴人為自保，私下召集會議並留下紀錄，並非職務上行為，其內容亦非營業秘密等語為辯。

三、原審認定編號1、2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範疇，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共計10萬元違約金，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0萬元，及自111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

　　給付10萬元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上訴人自85年7月22日任職於上訴人，自99年1月1日起擔任營業部經理，負責公司業務與技術服務之管理與執行，並於100年2月1日晉升副總經理，且於100年6月10日起至103年6月9日擔任上訴人董事，嗣於103年9月11日辭職。

  ㈡被上訴人於103年9月3日提出提前退休申請，並請求資遣費，經當時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依工作規則第17條規定不准核發資遣費，及考慮簽訂保密契約書後加發生活補助金等語。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復提出辭職申請書，表明希望能給予優惠補貼等語，而經上訴人公司董事長批示准許於同年9月11日離職並加發130萬元等語。

  ㈢被上訴人於離職後，曾於另案數個訴訟程序中分別提出如附表「被上訴人所持有之文件」欄位所載文件。

  ㈣上訴人曾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勞訴字7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260萬元確定在案。又上訴人另因被上訴人未於離職時交出含有上訴人公司產品品質表與設計圖附件之電子郵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而依第7條約定訴請損害賠償，經另案違約金判決被上訴人應賠償50萬元確定在案。

五、本院論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與另案違約金判決非屬同一事件，系爭契約第7條並未限制僅能為一次請求，被上訴人所為數個違反契約之行為應個別評價；系爭契約第6條之約定雖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之營業秘密，惟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適當；而編號1、2文件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且經上訴人為合理保密措施之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復爭執編號1文件不屬於不應留存之文書云云（本院卷第114頁），然其對原審判決認定編號1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判命其賠償懲罰性違約金5萬元乙節，並未上訴聲明不服，該部分已告確定，其反此認定復事爭執，自無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編號3、4文件亦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保密範疇，且原審酌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數額過低云云。查：

　⒈編號3文件部分：

　⑴企業內部之營業秘密，依所涉資訊類型不同，可概分為用於經營、銷售方面之「商業性營業秘密」（包括客戶名單、商品售價、交易底價、成本分析）及與生產製造有關之「技術性營業秘密」（如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商業性資訊如係投注相當人力、財力、時間，且經篩選、分析、整理，可使企業取得經營上之競爭優勢，應認業已具備秘密性之要件。而編號3文件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就熔鑄耐火材料簽立之買賣合約，內容包含產品規格、數量、售價等交易細目，並有所謂客戶端業務公關費之約定（勞專調字卷第119-155頁），其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及經濟性，自屬上訴人之商業性營業秘密。

　⑵又所謂保密措施，乃秘密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被公眾知悉之資訊，依業務需要分類、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除有使人瞭解秘密所有人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保密之積極作為，而除以物理方式密封、閉鎖外，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已達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等措施，亦可認屬合理之保密措施。查：

　①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內容與編號3文件契約本文內容相同）簽請上訴人核示，上訴人當時之董事長莊同興隨即在簽呈上批示：「吳副總（即被上訴人）報告本案有競爭者，列入極機密」，並在合約範本封面註記：「本案為厚生第二案，因第一案金流帳目問題多，金額交代不清查核困難重重，本案簽完約的正本由業務部劉靜如保管，借閱、影印都要登記…防止再有人上下其手」等語，合約書右上角並印有「極機密」字樣（本院卷第65-73頁），足見上訴人確有將簽署後之合約正本即編號3文件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

　②證人即上訴人之營業部職員劉靜如於另案(即原法院107年度自字第6號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我有保管編號3文件，也有登記（提出調閱、影印紀錄1張），編號3文件是已經簽完的合約，正本是由我保管，合約應該是102年5月28日被上訴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拿給我的；公司所有的契約我只有保管這一份，公司其他契約由何人保管我不清楚，一般如果要保密，董事長核示會用印機密或極機密去保管；我將編號3文件放在我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屜老舊沒有上鎖，我認為應該不會有人在下班或沒人在辦公桌時，可以把契約拿去影印或做任何使用，也沒看到有這種事等語（本院卷第79-84頁）。故被上訴人於102年5月13日所檢附編號3文件之合約範本在正式簽約完成後，確實交給劉靜如保管，劉靜如並逐一紀錄借閱、影印該文件之人，而完全依循前揭莊同興批示、註記辦理，則簽約完成後之編號3文件上雖未再度印蓋「極機密」字樣，亦不影響其已為上訴人所指定之「極機密」文件之事實。上訴人事前既即指明簽署完成之編號3文件屬極機密，並特意指定劉靜如專責保管該文件，且指示需對任何借閱、影印者予以紀錄，而已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任何人以正當方法無法輕易探知之措施，自難謂未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至劉靜如雖將編號3文件放置於老舊而無上鎖功能之辦公室抽屜裡，然劉靜如使用之辦公桌除其自身外，第三人不可能在未經劉靜如同意之情況下，任意自行開啟其抽屜取走編號3文件，除非係以其他「非正當方法」查探，劉靜如未將辦公桌抽屜上鎖，至多為其個人保管上之疏失，難以此逕認上訴人即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是被上訴人以保管人劉靜如之抽屜並未上鎖為由，指稱上訴人未採行合理保密措施云云，並無可採。

　⑶證人蘇文宗證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帶去大陸跟瑞泰公司簽約；證人劉靜如亦明確指稱編號3文件是被上訴人從大陸回來後親自交付的（本院卷第82頁），足見被上訴人確實有經手編號3文件；且被上訴人有留存、持有編號2文件其中泰瑞公司與上訴人買賣同一貨品之契約書（勞專調字卷第65-83頁），並於另案（本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24號、105年度上訴字第985號）審理中自承：當時上訴人曾對離職員工提起訴訟，有人提醒我簽過的文件都要拍攝，以求自保等語（勞訴卷第141頁），則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於離職時留存、持有編號3文件等語，信非無據。至被上訴人雖提出其前往北京之電子機票影本（本院卷第147頁），辯稱編號3文件係其遭上訴人提告後，106年4月間前往北京透過任職瑞泰公司之A友人索討取得云云(本院卷第139-141頁)，然該電子機票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於票載時間前往北京，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所述之事實內容；且依編號3文件契約第6條約定，該批貨品交貨期限在102年8月20日（勞專調字第121頁），亦即該契約在102年間即已履約完畢，依一般公司運作流程，契約文件應早已歸檔保管，衡情並非一般員工所得任意調閱，而

　　被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A友人真實姓名、實際任職狀況、何以得取得應已歸檔之契約資料等情，所述無從查考，其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⑷從而，上訴人就編號3文件已採行合理保密措施，該文件屬系爭契約第6條所應保密之範疇，並為被上訴人在職時曾持有，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是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編號4文件部分：

　　編號4文件為被上訴人私下召集同事所作成之會議紀錄，被上訴人並未逐級簽核，亦未送至管理室保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雖稱編號4文件係在上訴人公司內召開，參與者均為公司職員，會議內容與工作業務有關，屬業務文書，被上訴人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並非上訴人未為保密措施云云。然，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非僅限於營業秘密法所定之營業秘密，但仍具備非一般週知之特性，且上訴人已採行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4頁），則不論被上訴人是否故意規避保密流程，私下帶走該文件，編號4文件在被上訴人提出前既為上訴人所不知，上訴人自無可能對之採行任何防止他人獲悉之保密措施，即不符合前述保密文件之定義要求，而不屬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之範疇，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⒊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94年度台上字第360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被上訴人就編號1、2、3文件有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離職時擅自留存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核屬有據。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文件係於另案訴訟中作為自身攻防使用，並非用以牟利，且上開文件內容或為多年前之會議紀錄，或為履約完成之契約文件，其在向法院提出之文書中公開該等文件，應不致對上訴人之營運造成何等實害，上訴人亦稱其事實上之損害沒有很清楚等語(勞訴卷第336頁)，並斟酌客觀社會經濟環境、被上訴人違約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違約提出上開文件之懲罰性違約金應以每份文件5萬元為適當。從而，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違約金共計為15萬元（計算式:5萬元×3＝15萬元），逾此範圍外，即屬無據。

　⑶至上訴人雖指同樣違反保密協議之案件，勞訴字70號係判決260萬元違約金，另案違約金判決則判認每份文件為10萬元違約金，且被上訴人重複違反契約，僅判處每份文件5萬元違約金顯屬偏低云云。然基於個案審理原則，本院本不受前開案件之拘束。且勞訴字70號判決之事實係被上訴人藉知悉上訴人實際交易價格及成本利潤等營業秘密優勢，低價銷售上訴人亦有銷售之相同品項，致上訴人損失客戶受有損害；另案違約金判決之事實則係被上訴人擅自留存上訴人產品品質表及設計圖資料，有前開判決書可參（勞專調字卷第199-208頁），其違約情況及損害程度遠高於本件，自難等同視之。而被上訴人係為訴訟自保始提出上開文件，雖屬違法，但仍情有可原，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7條前段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9月2日（勞專調字卷第17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其中5萬元，判決上訴人敗訴，尚有未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持有之文件 上訴人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金額 本院認定 金額  1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勞訴字第42號給付離職金及返還車輛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之原證14，提出上訴人103年8月22日會議記錄。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2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499號損害賠償案件中，於000年0月00日出具民事答辯㈡狀之被證三，提出上訴人與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之相關資料(即大享公司業務往來時間序報告書、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鎔鑄耐火材料買賣合約書、估價單、大享公司發票、往來電子郵件、匯款資料) 。 30萬元 5萬元 5萬元  3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本院105年上易字第624號業務侵占案件中，於000年0 月0日出具之刑事上訴答辯三狀被上證八，提出上訴人與瑞泰公司之買賣合約書、報價單、估價單。 30萬元 0  5萬元  4 被上訴人於另案即原法院109年度自字第19號詐欺案件中，於000年00月0日出具之刑事答辯二狀被證二，提出在上訴人處召開之佣金獎勵金收支調查會議紀錄。 30萬元 0 0 

　　　　　　　　　　　　　　　　　　　　　　　　　　　　



